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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創作」比賽辦法 

 
壹、目的： 

一、 為落實守護婦幼安全工作，建構完整婦幼保護網絡，打造一個讓民眾安

居樂業的新北市，實踐在地樂活之施政理念。 

二、 讓學生從創作過程中學習文字及繪畫表達能力、建立婦幼安全觀念，提

升民眾對婦幼安全保護之敏感度，進而吸收相關法律常識，期能透過比

賽促進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的重視並達到宣導效果，加入守護婦幼工作的

行列。 

 

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及內政部警政署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承辦單位：本局婦幼警察隊 

四、 聯絡窗口：（02）2228-6033分機 5536警員曾淑敏 

 

参、參加對象資格： 

一、 就讀新北市轄內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學生為限，規劃組別如下： 

(一) 低年級組（就讀一、二年級學生）。 

(二) 中年級組（就讀三、四年級學生）。 

(三) 高年級組（就讀五、六年級學生）。 

二、 本項比賽作品每人限參加 1件；另為提升學童參與活動之意願，凡前投

稿 100 名者致贈宣導品 1 份，藉此鼓勵學童主動參與活動，透過獎勵

制度之設計，強化學童參與動機，提升活動觸及率與參與度，並使活

動推動更具實質成效。 

 

肆、作品主題：作品應與「婦幼安全」防制性侵害、性騷擾、兒少性剝削、家庭

暴力、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及兒少保護等為主題，採正向宣

導方式（保護、愛護、守護），內容正向、溫馨和諧為佳，爰作

品內容應呈現如何保護民眾避免遭受侵害。 

 

伍、作品規格： 

一、 稿件尺寸：4開（4K）用紙（約 54公分×39公分），作品不需裱裝，以平

面繪圖方式為限，水彩、蠟筆、彩色筆，廣告原料等均可，

惟不受理以立體呈現、鉛筆完稿及電腦繪圖方式創作之作品。 

二、 作品名稱：限 15個字以內；作品簡介 5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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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收件方式： 

一、 送件內容：參賽作品、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二、 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11日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三、 送件方式： 

(一) 海報參賽作品併同報名表及讓與書正本，親送或郵寄至指定寄送地址，

參賽作品繳交或寄送時請做好防護措施以免郵寄過程中毀損，建議可

裝於圓筒寄送。 

(二) 寄件地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行政組收（235009新北市中

和區中正路 1167號 8樓）。 

   

柒、評選規則： 

一、 評選標準：主題表達（40%）、創意表現（30%）及繪畫品質（30%）。 

二、 評選作業：評審人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

選，擇優錄取評定名次，若作品有未達一定程度者，得由評

審委員決定該名次從缺。 

 

捌、活動獎勵： 

一、 國民小學海報創作：（計 27名，Benefit xpress 福利即享券） 

(一) 高年級組： 

1. 金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5,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2. 銀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4,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3. 銅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3,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4. 佳作 6名，各頒發禮券新臺幣 1,000元及獎狀 1幀。 

(二) 中年級組： 

1. 金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5,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2. 銀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4,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3. 銅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3,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4. 佳作 6名，各頒發禮券新臺幣 1,000元及獎狀 1幀。 

(三) 低年級組： 

1. 金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5,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2. 銀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4,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3. 銅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3,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4. 佳作 6名，各頒發禮券新臺幣 1,000元及獎狀 1幀。 

   ＊備註：指導老師如需感謝狀，請於報名表勾選，原則上僅頒予得獎人獎狀。 

二、 得獎公布：得獎作品預計於 115年 5月底於本局婦幼警察隊網站公布，

並另以電話通知得獎者頒獎典禮日期。 

 

玖、頒獎典禮：預訂 115年 6月底於本局 6樓大禮堂公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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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概不予退還，請自留副本；因郵寄遺失、郵

資不足、失竊或其他非承辦單位之原因造成參選作品遺失或損壞，承辦

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二、 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著作，如發現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

檢舉查證之後，承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

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承擔承辦單位之一切損失，承辦單位不負任何

法律責任。 

三、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嚴禁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及不雅作

品之內容，如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

品之情事，經他人檢舉查證之後，承辦單位得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

格，若得獎者已領取獎項，應將所領取之獎項，無條件繳回承辦單位。 

四、 參賽者必須擁有其參賽作品內所有元素，並確保參賽作品的原創性，不

得使用曾公開發表、獲獎或被其他機構採用之作品，亦不得同時參與其

他比賽。 

五、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本局所有，並得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刪改、公開展

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六、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執行時，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參與活動者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求。 

七、 得獎者獎金依所得稅規定扣繳所得稅。 

八、 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以最新公告為準，本項活

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及補充之，公告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

警察隊網站，不另通知。 

九、 參賽者之作品若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會認定之，另參賽者須配合主辦

單位後續頒獎典禮事宜，若未能配合者，承辦單位將有權取消該作品之

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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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說明： 

一、報名表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作者及指導老師各限填一位。 

二、自公告日起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網站下載報名表。 

三、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裝訂於作品背面左上角，於

115年 5月 11日前親送或郵寄至 235009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1167號 8樓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行政組收」，繳件作品建議裝入圓筒寄送。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創作」比賽報名表 

作者姓名  性別  編號 
【    】(由主辦單位填寫)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國小學校： 

(請勿寫補習班名稱) 
 就讀班級 _____年_____班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聯絡住址  

電子郵件  

指導老師(無則免填) 
姓名：                是否需感謝狀：  □是  □否 

聯絡電話：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關係  聯絡電話  

作品名稱：(限 15個字以內) 

 

作品簡介：（不超過 50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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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說明： 

ㄧ、讓與同意書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本讓與同意書連同報名表請一併以訂書機訂於參賽作品左上角（切勿整張黏貼）。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創作」 

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受讓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讓與人請填作者。 

 

    茲保證遵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創作」比賽保證參賽作品

確係本人之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讓與人          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所有，且承諾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無

償使用外，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安排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

等發表，本人均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此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 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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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辦法 

 
壹、目的： 

一、 為落實守護婦幼安全工作，建構完整之婦幼保護網絡，打造一個讓民眾

安居樂業的新北市，實踐在地樂活之施政理念。 

二、 讓學生從創作過程中建立婦幼安全觀念，提升民眾對婦幼安全保護之敏

感度，進而吸收相關法律常識，期能透過比賽促進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的

重視並達到宣導效果，加入守護婦幼工作的行列。 

 

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及內政部警政署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承辦單位：本局婦幼警察隊 

四、 聯絡窗口：（02）2228-6033分機 5561警員江家儀 

 

参、參加對象資格（個人參賽且每人參加 1項為限） 

一、 設籍本國國民，年齡不限。 

二、 本項比賽作品每人限參加 1件。 

 

肆、作品主題：作品應與「婦幼安全」防制性侵害、性騷擾、兒少性剝削、家庭

暴力、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及兒少保護等為主題，採正向宣

導方式（保護、愛護、守護），內容正向、溫馨和諧為佳。 

 

伍、作品規格及名稱： 

一、 作品規格： 

(一) 照片不論彩色、黑白、直式或橫式，亦不限拍攝器材。 

(二) 照片須為 1,000萬畫素以上，檔案大小介於 1MB~10MB，檔案格式

為 JPG、JEPG或 TIFF。 

(三) 作品製作之數位檔案，不限定使用數位相機所攝之相片，亦接受負

片、幻燈片、沖印相片之數位掃描檔。 

(四) 作品另須以 5X7吋相紙規格印出。 

(五) 參賽者僅能對其作品進行少量色彩加深、色彩加亮或色彩校正等修

改，適度裁切亦在可接受範圍。若查核原始作品發現過度使用上述

手法修正作品，則該作品將喪失得獎資格。 

二、 作品名稱：限 15個字以內；作品簡介 5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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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收件方式 

一、 送件內容：參賽作品、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二、 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11日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三、 送件方式： 

(一)攝影參賽作品原始電子檔以光碟或提供雲端下載網址，連同印出之

5X7吋相紙、報名表及讓與書正本寄至指定寄送地址；如繳件時未

附原始電子檔者，經獲選為得獎作品，須於得獎公佈後 2周內，提

供本局原始電子檔，若未提供檔案不符合者，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得

獎資格。另參賽作品繳交或寄送時請做好防護措施以免郵寄過程中

毀損。 

(二)寄件地址：235009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1167號 8樓（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行政組收）。 

 

柒、評選規則 

一、 評選標準：主題表達（40%）、創意表現（30%）及影像品質（30%）。 

二、 評選作業：評審人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   

選，擇優錄取評定名次，作品未達一定程度者，得由評審委 

員決定該名次從缺。 

 

捌、活動獎勵 

    一、 攝影創作：（計 9名，以個人參賽，禮券為 Benefit Xpress福利即享券） 

(一)金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1萬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二)銀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7,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三)銅牌獎 1名，頒發禮券新臺幣 5,000元、獎盃 1座及獎狀 1幀。 

(四)佳作 6名，各頒發禮券新臺幣 2,000元及獎狀 1幀。 

   ＊備註：指導老師如需感謝狀，請於報名表勾選，原則上僅頒予得獎人獎狀。 

二、得獎公布：得獎作品預計於 115 年 5 月底於本局婦幼警察隊網站公布，

並另以電話通知得獎者頒獎典禮日期。 

 

玖、頒獎典禮：預訂 115年 6月中旬於本局 6樓大禮堂公開頒獎。 

 

拾、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概不予退還，請自留副本；因郵寄遺失、郵

資不足、失竊或其他非承辦單位之原因造成參選作品遺失或損壞，承辦

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二、 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著作，如發現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

檢舉查證之後，承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

概由參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承辦單位之一切損失，承辦單位不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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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三、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嚴禁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及不雅作

品之內容，如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

品之情事，經他人檢舉查證之後，承辦單位得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

格，若得獎者已領取獎項，應將所領取之獎項，無條件繳回承辦單位。 

四、 參賽者必須擁有其參賽作品內所有元素，並確保參賽作品的原創性，不

得使用曾公開發表、獲獎或被其他機構採用之作品，亦不得同時參與其

他比賽。 

五、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有，並得依著作權法有重

製、刪改、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

知及致酬。 

六、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執行時，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參與活動者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求。 

七、 得獎者獎金依所得稅規定扣繳所得稅。 

八、 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以最新公告為準，本項活

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及補充之，公告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

警察隊網站，不另通知。 

九、 參賽者之作品若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十、 參賽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頒獎典禮事宜，若未能配合者，承辦單位將

有權取消該作品之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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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說明： 

一、報名表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自公告日起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站下載報名表。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性

別 
 

身分證

字號  

出

生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科系） 
 

戶籍地  

居住地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指導老師 

(無則免填)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是否需感謝狀：□是□否 

作品名稱：(限 15個字以內) 

 

作品簡介：（不超過 50個字） 

 

 

 

 參賽人員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浮貼處(身分證影本正反面空白處註名參加活動專用字樣)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三、請將作品光碟及相紙連同報名表、讓與同意書於 115 年 5 月 11 日前親送或

郵寄至 235009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1167號 8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

察隊-行政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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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說明： 

ㄧ、讓與同意書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本讓與同意書連同報名表、參賽作品請一併寄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 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受讓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讓與人請填作者。 

      茲保證遵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

之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讓與人          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

有，且承諾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無償使

用外，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安排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

本人均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此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 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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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Logo創作」比賽辦法 
 

壹、目的: 

一、為落實守護婦幼保護工作，建構完整之婦幼保護網絡，打造一個讓民眾安居樂業的

新北市，實踐在地樂活之施政理念。 

二、讓民眾從創作過程中建立婦幼安全觀念，提升大眾對婦幼安全保護之敏感度，進而

吸收相關法律常識，期能透過比賽促進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的重視並達到宣導效果，加

入守護婦幼工作的行列。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及內政部警政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本局婦幼警察隊 

   四、聯絡窗口：（02）2228-6033分機 5534警員楊佳潔 

参、參加對象資格： 

   一、設籍本國國民，年齡不限。 

   二、本項比賽作品為個人參賽且每人限參加 1件。 

肆、作品主題：「logo標誌」應能代表婦幼隊對於婦幼安全保護工作執行的識別標誌，主題 

              應與「婦幼安全」防制性侵害、性騷擾、兒少性剝削、家庭暴力、跟蹤騷擾、 

              數位性別暴力及兒少保護等為相關，採正向宣導方式（保護、愛護、守護）， 

              內容正向、溫馨和諧為佳。 

伍、作品規格： 

   一、作品規格： 

       (一)電腦繪圖原始檔案解析度 300dpi 以上，檔案燒製光碟連同報名表寄至本隊。 

       (二)Logo 不可小於 10cm ×10cm，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檔案格式為 JPG、JEPG 

           或 TIFF。 

   (三)Logo設計可搭配文字。 

   二、作品獲獎：需提供 AI（向量檔）原始檔以供後續使用，若未符合規定，承辦單位將 

                 取消其得獎資格。 

陸、收件方式： 

一、送件內容：參賽作品、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二、送件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11日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三、送件方式： 

（一）參賽作品併同報名表及讓與書正本，親送或郵寄至指定寄送地址，參賽作品繳 

     交或寄送時請做好防護措施以免郵寄過程中毀損。 

 (二)寄件地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行政組收(235009新北市中和區中正 

     路 1167號 8樓) 

柒、評選規則： 

一、評選標準：主題掌握及意涵 40%、構圖及視覺效果 30%、創意呈現 30%。 

二、評選作業：評審人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選，擇優錄

取評定名次，若作品未達一定程度者，得由評審委員決定該名次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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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獎勵:  

一、Logo創作：(共計 9名，以個人參賽) 

    (一)金獎取 1名，頒發面額新臺幣(以下同)1萬元禮券；獎狀一禎。 

    (二)銀獎取 1名，頒發面額 7,000元禮券；獎狀一禎。 

    (三)銅獎取 1名，頒發面額 5,000元禮券；獎狀一禎。 

    (四)優選取 6名(作品如有未臻水準者，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頒發面額 3,000 

        元禮券；獎狀一禎。 

備註：指導老師如需感謝狀，請主動告知本隊，原則僅頒予得獎人獎狀。 

二、得獎公布：得獎作品預計於 115年 5月底前於本局婦幼警察隊網站公布，並電話通 

              知得獎者頒獎日期。 

玖、頒獎典禮: 預訂 115年 6 月中旬於本局 6樓大禮堂公開頒獎。 

拾、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概不予退還，請自留副本；因郵寄遺失、郵資不足、失竊

或其他非承辦單位之原因造成參選作品遺失或損壞，承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二、 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著作，如發現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檢舉查證之後，

承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承擔

承辦單位之一切損失，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嚴禁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及不雅作品之內容，如

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他人檢舉查證

之後，承辦單位得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得獎者已領取獎項，應將所領取之

獎項，無條件繳回承辦單位。 

四、 參賽者必須擁有其參賽作品內所有元素，並確保參賽作品的原創性，不得使用曾公開

發表、獲獎或被其他機構採用之作品，亦不得同時參與其他比賽。 

五、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本局所有，並得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刪改、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

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六、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執行時，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

本活動。參與活動者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求。 

七、 得獎者獎金依所得稅規定扣繳所得稅。 

八、 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以最新公告為準，本項活動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改及補充之，公告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站，不另通知。 

九、 參賽者之作品若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十、 參賽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頒獎典禮事宜，若未能配合者，承辦單位將有權取消該作

品之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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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說明： 

一、報名表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自公告日起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站下載報名表。 

三、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讓與同意書於 115 年 5 月 11 日前親送或郵寄至 235009 新北市中

和區中正路 1167號 8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行政組收」。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Logo創作」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科系） 
 

戶籍地  

居住地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指導老

師： 

(無則免

填)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書寫內容： 

 

 參賽人員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浮貼處(身分證影本正反面空白處註名參加活動專用字樣)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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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說明： 

ㄧ、讓與同意書請以 A4列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本讓與同意書連同報名表、參賽作品請一併寄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Logo 創作」比賽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受讓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讓與人請填作者。 

 

    茲保證遵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5年婦幼安全「 Logo創作」比賽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

創作品，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讓與人          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有，且

承諾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得無償使用外，得

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之權利、安排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本人

均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此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 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